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11147843]一、项目背景
为保证采购人公路现场试验检测项目（路基、路面、桥梁、隧道、边坡、涵洞等）安全开展，保障养护作业人员、设备和车辆运行的安全，降低事故风险，维护现场试验检测期间道路交通畅通，需向社会采购安全保通工作服务。
二、具体要求
（一）质量要求
1、合规性要求
严格遵循《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等国家及地方相关法规开展安全保通工作。作业控制区划分、安全设施布置依照《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4部分：作业区》（GB 5768.4—2017）相关规定执行。
2、交通组织设计要求
（1）作业控制区划分：按照《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规定,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终止区的顺序依次布置划分，每个作业控制区布置长度应符合规程要求。
（2）分流方案：根据车流量、作业类型（长期/短期/移动式）制定分流、限行或单幅通行措施。
（3）应急预案：针对拥堵、事故、雷电天气等突发情况制定快速响应机制。
3、安全设施要求
（1）标志标牌：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2022）规定。
（2）隔离设施：锥形筒、水马等摆放间距符合《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等规范要求，夜间需带反光或警示灯。
（3）照明与警示：作业控制区两端应设置警示频闪灯或LED显示屏，夜间作业时还应配备临时照明。
4、人员与操作管理要求
（1）项目负责人：持交通运输部三类人员B证（交安B证）或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
（2）作业人员：作业人员需经过岗前安全培训，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3）防护装备：作业人员均需要穿戴反光背心、安全帽。
（4）专人值守：在作业控制区两端各配备一名专职保通员手执指挥棒，使用对讲机交流沟通，保证社会车辆安全有序通行。项目负责人要在工作控制区密切监视，并对整个作业控制区进行机动巡查，随时观察来车和保通设施及组员的情况。
（二）安全目标
严格按照《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等安全作业规范及安全保通方案的要求开展安全保通工作，避免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三）设备材料及数量要求
1、公路一般路段桥梁和隧道（长度小于1公里）上路作业保通服务：
①警告区：施工标志1块，限速标志3块，导向牌2块，爆闪灯2块、
②过渡区、缓冲区：交通锥300只，施工标志1块、导向牌1块；
③人员：4人，安全帽4顶，反光背心4件，对讲机4部，手持指挥棒4只；
④车辆：保通车辆1台。
2、公路一般路段隧道（长度大于1公里）上路作业保通服务：
①警告区：施工标志1块，限速标志3块，导向牌2块，爆闪灯2块、
②过渡区、缓冲区：交通锥600只，施工标志1块、导向牌1块；
③人员：6-8人，安全帽6-8顶，反光背心6-8件，对讲机6部，手持指挥棒6只；
④车辆：保通车辆1台。
3、公路路面流动性上路作业项目安全保通服务：
①警告区：施工标志1块，限速标志3块，导向牌2块，爆闪灯2块、
②过渡区、缓冲区：交通锥50只，施工标志1块、导向牌1块；
③人员：2-4人，安全帽2-4顶，反光背心2-4件，对讲机4部，手持指挥棒4只；
④车辆：保通车辆1台。
4、公路长大纵坡路段桥梁和隧道（长度小于1公里）上路作业保通服务：
①警告区：施工标志4块，限速标志6块，导向牌4块，爆闪灯4块、
②过渡区、缓冲区：交通锥500只，施工标志2块、导向牌2块；
③人员：8-10人，安全帽8-10顶，反光背心8-10件，对讲机10部，手持指挥棒10只；
④车辆：保通车辆1台。
5、公路长大纵坡路段隧道（长度大于1公里）上路作业保通服务：
①警告区：施工标志6块，限速标志9块，导向牌6块，爆闪灯6块、
②过渡区、缓冲区：交通锥800只，施工标志3块、导向牌3块；
③人员：12-15人，安全帽12-15顶，反光背心12-15件，对讲机15部，手持指挥棒15只；
④车辆：保通车辆1台。
三、其他要求： 
（一）合同履行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一年合同期满且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再续签次年合同，考核不合格，不续签合同，重新采购；其他情况按照《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服务项目合同履行期限相关事宜的通知》（云财采〔2015〕16号）和《财政厅关于合同履行期限不超过三年政府采购服务项目相关事宜的补充通知》（云财采〔2016〕22号）文件执行。
（二）项目实施地点：云南省16个州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单价最高限价：¥3600元/天/组。投标单价超过单价最高限价的，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
（四）服务标准
1、供应商须严格服从并执行采购人的要求，在接到进场通知后应及时组织相关车辆和人员进场，上路作业前，供应商的专职保通人员和设施、设备配置到位，并在采购人实施上路作业过程中进行不间断有效保通，确保上路作业现场路段的车辆通行及人员、设施设备安全；采购人完成上路作业后，供应商及时撤出、清理保通设施，恢复道路原有通行状态。
2、供应商安全保通人员应具有一定的安全保通工作经验。
3、供应商设备及人员进入现场后，配备的安全保通人员应服从采购人项目负责人的调度与指挥，并应遵守现场作业的相关规章制度。
4、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需求，及时增配安全保通车辆和人员，满足采购人进度要求。
5、供应商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提供安全、高效、快捷、文明的服务。
6、供应商在服务工程中，需明确派出人员工作职责，派出人员必须尽职尽责，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失职导致采购人损失的，一律由供应商承担。
7、供应商编写完保通方案并通过采购人认可后，由供应商负责保通方案的审批工作（含交警、路政、养护公司等各单位的审批）。
（五）服务期限及效率
严格按照采购人时间要求，按时、按量、高标准提供公路现场试验检测安全保通服务工作。
（六）报价要求
报价需包括公路现场试验检测安全保通服务设备设施及保通人员工资、差旅费 、交通费（含过路费、燃油费等）、食宿费、维修费、通讯费、管理费、保险费、安全生产费、专家咨询费（如有），利润、税金、成交服务费以及标志标牌、锥桶、防撞设施、警示灯具、其他安全防护设施设备，保通实施方案的编制、组织方案评审以及各部门的一切审批事项等与本项目实施的所有费用。
（七）安全保通特别强调
用于现场指挥的人员应经过专业训练，掌握相应的保通知识，具备保通工作技能，具备上路保通工作的身体健康条件；在公路上布设、配置使用可的保通设施、设备，应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合格证书；用于保通工作的车辆应安全可靠，并在车辆检审合格期内。保通服务达到安全无事故、工作正常开展的效果。
四、采购标的需执行的相关标准及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3、《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bookmark: _Hlk202866572]5、《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
6、《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4部分：作业区》（GB 5768.4—2017）；
7、《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2022）；
8、《云南省公路建设与养护作业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五、项目验收标准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云南省公路建设与养护作业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等标准规范，按照招标文件及合同要求，以项目负责人签认的安全保通台账签认表进行项目验收。
